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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100413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39
號10樓
承辦人：蔡寶茹
電話：(02)2380-1753
電子信箱：b7200006@wda.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事字第1120511045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24604931B_doc4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24604931B_doc4_Attach2.pdf)

主旨：「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製造工作定期查核基準」部分規定

及第7點附表三，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28日以勞

動發事字第1120511045A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及

修正規定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單位知照。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
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
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臺北市就業服務
處、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工商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
業總會、臺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
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
業公會、中華民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

副本：勞動部秘書處、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製造工作定期查核基準部分
規定修正規定 
二、中央主管機關對符合下列規定之雇主，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十

一月定期依附表一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一）依本標準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引進或接續聘僱首名外

國人滿三個月者。 

（二）依本標準第三十七條規定引進或接續聘僱首名外國人滿三個月

者。 

（三）依本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接

續聘僱首名製造業外國人滿三個月者。 

（四）依本準則第三十一條規定引進或接續聘僱首名製造業外國人滿

三個月者。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標準第二十六條（以下簡稱外加就業安定

費案）規定引進或接續聘僱外國人工作，且自引進或接續聘僱外加就

業安定費案首名外國人滿三個月之雇主，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

十一月定期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標準第二十七條（以下簡稱國內投資案）、

第二十八條（以下簡稱臺商投資案）、第三十條第一項（以下簡稱歡

迎臺商回臺投資案）或第三十條第二項（以下簡稱離岸風電產業人力

補充案）規定引進或接續聘僱首名外國人滿一年之雇主，應依第七點

規定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雇主所聘僱之外國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聘僱許可，致同一勞

工保險證號內已無前三項規定之外國人者，無須辦理定期查核。 

五、雇主非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且引進或接續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四

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屬本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A+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

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二）屬本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A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

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三）屬本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B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



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四）屬本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C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

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五）屬本標準第二十四條附表五 D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

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十。 

前項雇主聘僱外國人人數為一人者，以查核當月之前二個月為

基準月份，自基準月份起，往前三個月，每月至少應聘僱本國勞工一

人以上。 

第一項雇主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所屬工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認定有二個級別以上者，得以最高

級別之比率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六、雇主引進或接續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及

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本標準第三十四條附表七、一、第三十四條附表八、壹、

一、(一) 、壹、二、(一) 、壹、三、（一）或 壹、四、(一)

規定者，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前點規定僱用員工人數比率。 

（二）符合本標準第三十四條附表七、二、第三十四條附表八、壹、

一、(二) 、壹、二、(二)、壹、三、（二）或壹、四、(二)規

定者，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前點規定僱用員工人數比率加

計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提高之比率、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但書再

提高之比率或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再提高之比率。 

前項雇主聘僱外國人人數為一人者，應符合前點第二項之規定。 

雇主依第一項聘僱外國人逾規定人數超過查核月份聘僱本標準

第二十六條人數時，應廢止外國人招募許可人數及聘僱許可人數以

該查核月份實際聘僱第二十六條人數為限。 

九、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改善通知之雇主，應依附表四於改善期間增聘

本國勞工或降低聘僱外國人人數。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雇主於改善期間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參加勞工保險平均數或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平均數為計算基準，

認定雇主改善。 



雇主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認定為

較高級別之比率者，依較高級別之比率，認定雇主改善。但經認定

為較低級別之比率者，於原級別外國人出國或轉換雇主前，依原級

別之較高比率，認定雇主改善。 

第一項改善期間增聘本國勞工之人數，由關係企業員工轉保者 

，不予列計。 

  



附表一 

查核月份 聘僱外國人人數及僱用員工總人數之計算基準 

二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前一年之十

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

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

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前一年之十

月、十一月及十二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

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

均數。 

五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一

月、二月及三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一

月、二月及三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八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四

月、五月及六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四

月、五月及六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十一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七

月、八月及九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七

月、八月及九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備註： 

1.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計算公式：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

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 40% 

2.屬非自由貿易港區之計算公式： 

  (1)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

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

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 20% 

  (2)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

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

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35%、25%、20%、15%、

10%其中之一) 

(3)聘僱本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外國人者：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 僱用員工總人數× 30% 

3.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以本附表作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

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35%、25%、20%、15%、10%其中之

一) 

4.聘僱本標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

所定外國人者，辦理第二次以後查核時，以本附表作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

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35%、25%、20%、15%、10%其中之

一) 

5.於查核月份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同意變更所聘僱外國人至其他勞工保險證號者，

依變更後之勞工保險證號辦理查核。 

  



附表二 

查核月份 聘僱外國人人數及僱用員工總人數之計算基準 

二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前一年之十

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

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前一年之十

月、十一月及十二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五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一月、

二月及三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一月、

二月及三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八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四月、

五月及六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四月、

五月及六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十一月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七月、

八月及九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當年之七月、

八月及九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備註： 

1.聘僱本標準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以本附表作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 - 僱用員工總人數 × (35%、25%、20%、15%、10%其中之一 + 本標準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提高之比率) 

2.聘僱本標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

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辦理第二次以後查核時，以本附表作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 × (35%、25%、20%、15%、10%其中之一 + 本標準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提高之比率 + 本標準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但書再提高之比率或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再提高之比率) 

3.於查核月份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同意變更所聘僱外國人至其他勞工保險證號者，

依變更後之勞工保險證號辦理查核。 

  



附表三 

查核月份 查核對象 聘僱外國人人數、僱用員工總人數及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之

計算基準 

二月 

國內投資

案、臺商

投資案、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新設勞

工保險證

號第一次

查核首名

外國人於

前二年十

月、十一

月、十二

月入國者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

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

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

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

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

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

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未設立

新勞工保

險證號第

一次查核

首名外國

人於前二

年十月、

十一月、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

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

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十二月入

國者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

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前一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五月 

國內投資

案、臺商

投資案、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新設勞

工保險證

號第一次

查核首名

外國人於

前一年一

月、二月、

三月入國

者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

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

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

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未設立

新勞工保

險證號第

一次查核

首名外國

人於前一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一月、二月、三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一月、二月、三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年一月、

二月、三

月入國者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

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一月、二月、三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八月 

國內投資

案、臺商

投資案、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新設勞

工保險證

號第一次

查核首名

外國人於

前一年四

月、五月、

六月入國

者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

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

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

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未設立

新勞工保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四月、五月、六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四月、五月、六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



險證號第

一次查核

首名外國

人於前一

年四月、

五月、六

月入國者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

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四月、五月、六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十一月 

國內投資

案、臺商

投資案、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新設勞

工保險證

號第一次

查核首名

外國人於

前一年七

月、八月 

、九月入

國者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

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準

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

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聘僱外國人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

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歡迎臺商

回臺投資

案與離岸

風電產業

人力補充

案未設立

新勞工保

險證號第

一次查核

首名外國

人於前一

年七月、

八月、九

月入國者 

內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七月、八月、九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

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之七月、八月、九月單月僱用員工經扣除本標

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外
框
查
核 

一、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聘僱本標準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

一所定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人數。 

二、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當年七月、八月、九月單月僱用員工，參加勞工保

險人數。 

三、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為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

記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之日當月，同一勞工保險證號

員工投保人數。 

備註： 

1.聘僱本標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二

項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於引進首名外國入國滿一年起，依本附表辦理第一次

查核： 

(1)聘僱本標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新設勞工保險

證號、第三十條第二項新設勞工保險證號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 

 (1-1)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

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

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35%、25%、20%、15%、10%

其中之一) 

 (1-2)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

定外國人） - 僱用員工總人數 × (35%、25%、20%、15%、10%其中之一 + 本標

準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提高之比率 + 本標準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但書再提高之比率



或本標準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再提高之比率) 

(2)聘僱本標準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第二項未設立新勞工保險證號及第三十七條

所定外國人者： 

 (1-1)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本標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外國人

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及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僱用員

工總人數（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 基準點僱用員工人數] × (35%、25%、20%、

15%、10%其中之一) 

 (1-2)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 = 聘僱外國人人數（本標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外國人經扣除本標準第二十五條之一所定外國人）- ［僱用員工總人數 - 基

準點僱用員工人數］× (35%、25%、20%、15%、10%其中之一 + 本標準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提高之比率 + 本標準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再提高之比率) 

2.聘僱本標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二

項及第三十七條所定外國人者於辦理查核時，各查核月份均需依照附表一與附表二辦

理內框與外框查核。 

3.於查核月份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同意變更所聘僱外國人至其他勞工保險證號者，

依變更後之勞工保險證號辦理查核。 

  



附表四 

查核月份及通知

限期改善時間 
雇主改善 
期間及方式 

完成改善之查核時點及基準 備註 

二月 
當年四月至六月增

聘本國勞工或降低

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當年八月（查核當年四月、五月、

六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

證號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雇主應於改善

期間增聘本國

勞工或降低聘

僱外國人之人

數，並於中央

主管機關通知

應通過查核之

月份，通過查

核，始為改善

完畢。 

五月 
當年七月至九月增

聘本國勞工或降低

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當年十一月（查核當年七月、八月、

九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

證號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八月 

當年十月至十二月

增聘本國勞工或降

低聘僱外國人之人

數 

翌年二月（查核當年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

險證號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

數） 

十一月 
翌年一月至三月增

聘本國勞工或降低

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翌年五月（查核翌年一月、二月、

三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工保險

證號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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